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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教育局昨回應表
示歡迎終院的裁決，局方會致力協助天主教香港
教區及有關的辦學團體，盡快提交其屬校的法團
校董會章程草稿，並按條例成立法團校董會。

489資校已成立法團校董會
根據當局資料顯示，截至今年10月12日，全港

已有489所資助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另67所則
已遞交法團校董會章程草稿，共佔資助學校總數
65.7%。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認為，是次裁決屬意料之
內，認為教育需要隨社會進步：「辦學團體或者
家長都開始放棄舊有模式，這是改變的過程。」
他表示，終審判決可令持續多年的爭議告一段
落，任何人都應遵守法例：「希望大家盡快集中
精神辦好教育。」
現時教聯會轄下的2所中小學，以及黃均瑜就

任校長的福建中學（小西灣）都已完成設立法團
校董會的程序，他認為在條例規定下，現時學校
管理步驟更嚴謹及正規化，如要召開校董會會

議，過程亦較複雜，但他強調作為管理者亦有必
要遵守正式程序。至於法團校董會引入「校外」
人士，包括家長及校友，黃均瑜表示：「家長參
與校政會議可增加雙方溝通渠道，絕對是一件好
事。」
擾攘多年的校本條例於2004年獲立法會通過，

教育局訂明所有津貼中小學須於2011年7月1日前
成立法團校董會，通過選舉加入家長、教師及校
友代表，而辦學團體人數不得超過校董總人數6
成。天主教香港教區以條例違反《基本法》為
由，於2005年入稟司法覆核，主要不滿法團校董
會加入獨立校董，削弱辦學團體推行天主教辦學
理念及自主權。教區又指官校及直資學校可獲豁
免，認為條例有雙重標準。

終院5名法官昨頒下判決書，一致
裁定天主教香港教區敗訴，為

這場持久戰劃上句號。終院常任法官
包致金於判詞末發表感言，表示希望
教區和政府在不久將來放下這段爭
執，資助學校的辦學團體懂得欣賞政
府提供的資助，政府也勿忘宗教團
體，尤其是天主教香港教區為本港教
育發展作出的貢獻。包致金續指出，
不用深究誰在幫助對方，因為孩子得
到優質教育才是重要。

5法官一致裁定教區敗訴
於本港開辦80間資助中、小學的天

主教香港教區，不滿《校本條例》
奪去其百分百的絕對控制權，強行
把教師、家長、學生及社會人士代
表加入法團校董會，2004年提請司法
覆核，惟在原訟庭、上訴庭2仗俱敗
訴，向終院提出的上訴昨日亦被駁
回。終院判詞指出，校本政策並沒
有違反《基本法》，至於訟費問題則
交由雙方自行協議。
代表教區上訴的資深大律師李柱

銘指出，《基本法》141條列明：
「宗教組織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宗
教院校、其他學校」，原有辦法就是
教區可獨享委任校董會成員的權

利。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和常任法
官李義認為，教區的解讀方法意味
政府不能制定全港統一的教育政
策，將造成異常局面，不可能是立
法原意。

禁早禱宗教課才算違憲
終院認為，上述條文旨在確保宗

教自由受保障，因此只有涉及宗教
層面的「原有辦法」受此限，例如
日後立法改革禁止早禱或宗教課，
才算是違憲。終院指出，其他教育
政策包括教授第二語言、增加體育
課或資訊科技課、提供學生交通和
教科書津貼等，都不屬條文保障的
範圍。
教區又指出，《基本法》136條規

定「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
制定教育政策，但校本政策是全新
政策。終院為此追溯校本政策的背
景，指出教育署早於1991年推行「校
政管理新措施」，就校本政策展開諮
詢，《校本條例》最終於2004年通
過，終院認為這不是摒棄回歸前的
教育制度。
終院又指出，教區在新政下仍持

有6成票數，佔法團校董會的大比
數，不屬違反《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婉琪 澳門報道）1名香港傳播文化公司的
前執行董事，涉嫌以「將舉行一項慶祝國慶60周年及澳門回歸10周
年的熱氣球橫跨神州的大型活動」，詐騙澳門4名商人超過500萬
元。但有關活動一直未能舉行，事主發現被騙報警，司警經過調查
後，前日拘捕涉案港人，並相信仍有1名內地男子涉案在逃，案件
已移交檢察院處理。
被捕男子姓曾，57歲，香港居民，曾是香港一間文化傳訊有限公

司執行董事。該公司曾在澳門開設辦事處，但現時該公司已經結束
營運。案中被騙的其中1名事主姓鄒，40歲，為澳門知名商人。

辦國慶回歸活動
港漢騙澳商500萬

校本條例案終院判詞重點
●教區理據 ○終院判決

●校本政策屬全新政策，違反《基本法》136(1)條規定「政府在原有教
育制度的基礎上」制定政策。

○追溯歷史，校本政策的雛形早於1991年制定，是一個持續的進化過
程，憲法授權政府制定「發展和改進的政策」，裁定《校本條例》並沒
有完全摒棄回歸前的教育制度，不屬違憲。

●《基本法》141(3)條「宗教組織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宗教院校及其
他學校」，原有辦法就是教區有100%絕對權力委任校董會成員，目的是
避免會議出現不和局面。

○裁定只是宗教方面受條文保障，假設日後立法改革禁止早禱或宗教課
才算違憲，但其他不涉及宗教範疇的政策就不受條文所限。

●《校本條例》破壞教區作為辦學團體的管治核心，宗教信仰及宗教活
動的自由受干擾。

○《基本法》從來沒有保障教區有100%絕對權力，而按《校本條例》
成立的法團校董會裡面，教區仍佔6成票數，故裁定沒有剝奪教區的憲
法權利。

資料來源：終院判詞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挑戰校本例6年 教區終極敗訴
官強調不違基本法 籲停干戈教好孩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天主教香港教區興訟挑戰《校

本條例》，事件纏訟長達6年，終審法院5名法官昨一致裁定教

區敗訴，認為讓4成外人加入管理宗教學校不違反《基本法》，

又寄望教區與政府早日放下干戈，讓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才是

重要。教區對裁決表示遺憾，但仍會堅持一貫辦學熱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直強烈反對《校本條
例》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昨被判敗訴後發表聲明，對裁決
表示遺憾，但承諾會繼續不遺餘力服務學生。
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曾公開批評《校本

條例》，在終院上訴案開審前形容條例邪惡，剝奪了教會
的辦學自主權，並指出如上訴至終審法院也敗訴，便會
「有戲睇」，教區會強力抗議，不排除在被逼的情況下放棄
辦學權。但至昨日終院正式判教區敗訴，教區即時發聲明
表示對終院裁決感到遺憾，重申認同校本管理、校政民主
化、問責制度及透明度，但不同意政府強行以學校法團化
的單一模式管理資助學校，因為成立法團校董會與民主開
放管治無必然關係。
聲明又指出，法團校董會使學校在法律及體制上脫離辦

學團體，不單令辦學團體有責無權，也導致辦學團體的教
育理念及辦學宗旨難以貫徹。教區表示，仍將堅持一貫辦
學熱忱，按天主教辦學的傳統和精神，繼續以全人教育的
理念，不遺餘力，服務學生。

循道衛理聖公會對裁決失望
另外，對校本條例亦持強硬態度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昨亦發聲明指對裁決表示失望及遺憾，聲明直言是次終審
裁決只表示校本條例「沒有違憲」，但並非指法例「合情
合理」。聲明指該會屬下19間中小學，亦早已按校本原則
成立校董會，4成校董由校友、獨立人士和教師、家長選
舉產生，已體驗校政民主化，重申學校開放管治與成立
「法團校董會」無關。但該會仍會繼續辦學，並爭取與教
育局商討，修訂有關條例和行政措施，確保辦學團體能對
學校負起應有的管治權責。
而同樣反對條例、開辦80多間中小學的聖公會，大主教

教育顧問夏永豪昨亦對裁決感失望，他嘆言：「如我們堅
持的辦學理念可以貫徹的話，無可奈何都要接受(裁決)。」
判詞指出，2005至2006年度，資助學校佔全港中、小學

逾7成，當中80間由天主教香港教區開辦，屬於全港最大
辦學團體，而天主教團體提供全港約3成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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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教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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